
論
仁
愛
之
家
社
工
員
之
程
序
設
計
要
項
i
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日
常
職
務
上
，
不
獨
要
對
高
的
，
案
主
提
供
直
接
專
業
服
務
，
亦
要
在

行
政
上
為
高
齡
人
仕
們
策
劃
各
種
不
同
之
程
序
設
計
以
滿
足
案
主
們
的
各
種
需
要
(
生
理

上
，
心
理
上
，
社
會
上
，
情
緒
上
及
環
境
上
等
等
)
。
在
粵
菜
一
社
會
工
作
的
訓
練
課
程
上

，
軒
然
接
行
政
管
搜
走
必
然
包
括
的
一
門
必
修
學
科
，
但
在
大
專
臨
校
之
質
習
環
境
中
，
同

學
們
得
以
全
權
的
得
策
一
所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之
所
有
行
政
程
序
之
機
會
賢
在
稀
徵
。
但
在
早

榮
後
，
同
學
們
容
或
投
入
行
政
人
員
之
角
色
中
時
，
往
往
感
到
無
所
適
從
，
不
知
從
何
開

始
。
筆
者
願
就
本
文
內
列
出
在
仁
愛
之
家
類
之
高
齡
人
住
社
團
、
機
構
中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
應
如
何
按
步
就
班
的
去
設
計
程
序
，
此
文
不
獨
對
剛
畢
業
之
社
工
員
提
供
了
添
列
之
指
南

，
亦
希
望
為
諸
老
λ
機
構
主
管
們
接
供
一
些
經
驗
心
得
，
以
資
相
五
參
研
。

假
若
某
一
社
工
員
故
委
派
負
責
一
所
老
人
服
務
單
位
時
，
在
為
屬
下
之
高
齡
案
主
們

騙
嚮
程
序
之
過
程
上
包
括
了
七
大
要
項
﹒
.

安
、
詳
細
審
核
設
計
之
背
景

例
如
.• 

這
是
一
所
仁
愛
之
家
;
老
人
社
區
中
心
;
醫
院
等
等
。

付
機
構
，
之
內
部
組
織
體
系
|
|
權
力
之
分
佈
;
煮
任
及
溝
通
之
途
徑
。

的
機
構
之
目
的
|
|
初
級
，
次
級
及
三
級
目
標
。

伺
機
構
之
服
務
宗
旨
l
|
|
重
現
實
務
成
紋
，
案
主
為
中
心
;
社
會
福
利
前
題
;
官
僚
式
的

;
個
人
服
務
單
位
;
組
織
服
務
單
位
。

的
機
構
歷
史
背
景
l
|
何
時
創
辦
;
其
間
之
行
政
上
變
遷
與
轉
變
之
因
由
。

的
機
構
之
經
營
一
刀
法
|
|
職
員
數
目
;
工
作
時
間
;
財
政
平
衡
;
所
提
供
之
服
務
項
目
。

的
機
構
與
社
區
內
為
老
人
們
提
供
類
似
社
會
服
務
之
社
圈
間
之
關
係
。

的
機
構
主
管
，
義
工
，
委
員
會
等
人
仕
在
程
序
設
計
過
程
上
扮
演
何
種
角
色
。

在
上
述
提
及
立
各
要
項
中
，
社
工
員
可
以
從
機
構
印
就
之
簡
介
;
年
報
;
手
加
;
或

與
職
員
;
集
主
及
白
，
仙
詞
觀
察
上
得
到
參
考
資
料
。
如
該
機
構
是
剛
創
設
者
，
則
要
成
立
委

每月

銳

員
會
或
召
開
事
務
會
議
以
決
定
上
述
各
要
點
(
除
第
凹
項
例
外
)
。

式
、
索
、
五
萃
之
特
徵

八
鬥
缸
，
齡
4
|
|
案
主
們
一
般
之
年
歲
有
多
大
，
六
十
歲
或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，
案
主
萃
年
帥
之

高
低
對
程
序
之
影
響
為
何
。

。
性
別
l
l
l
案
主
讀
中
男
女
性
之
比
例
。

片
開
策
主
之
功
能
水
平
|
|
精
神LL
;
心
志
上
;
情
椅
上.. 
報
挖
土
;
1

、
際
互
動
，
上
;
五
官

感
覺
上
。

的
案
主
們
之
地
域
分
佈
情
況
l
|
集
中
在
省
、
縣
、
臣
、
鄉
、
旦
、
蹺
，
。
案
主
參
與
程
序

時
要
否
提
供
交
通
接
送
等
。

開
案
主
們
參
與
之
動
機
為
何
。

村
經
濟
處
境
l
l
眾
主
們
可
以
負
擔
程
序
之
部
分
開
支
嗎ο

上
述
提
及
之
要
點
，
資
料
可
從
案
主
登
記
冊
或
轉
笑
記
錄
上
獲
得
。
亦
可
以
從
業
玉

之
親
友
口
中
得
到
，
或
社
工
具
本
身
之
觀
祭
報
告
。

一切一

鑫
、
評
估
索
、
玉
的
需
妥

鑑
定
現
存
之
服
務
是
否
符
合
案
主
們
之
實
在
需
求
。

的
收
集
現
存
程
序
資
料
|
|
口
不
之
程
序
的
滿
意
程
度
為
何
﹒
3

由
誰
人
主
持
‘
，
接
主
之
參

與
程
度
與
密
度
。

已
將
機
構
中
現
今
質
施
之
私
序
與
其
他
提
供
同
樣
性
質
服
務
之
機
構
的
程
序
作
一
比
較
，

以
決
定
自
身
機
構
在
程
序
施
行
上
之
缺
點
及
未
盡
善
處
。

崗
就
案
主
們
所
描
而
定
下
程
序
優
先
順
序
，
一
叫
觀
泣
J
機
構
之
人
力
及
資
源
之
提
供
以
決
定

新
的
程
序
之
可
行
性
。

的
決
定
案
主
們
之
需
要
能
否
被
設
計
中
之
程
序
達
到

c



上
述
援
互
之
要
點
可
以
透
過
與
集
主
或
未
深
案
主
們
之
正
式
及
非
正
式
訪
談
而
獲
取

所
需
之
資
料
。
亦
可
從
問
卷
;
意
見
箱
;
輔
導
委
員
會
;
諮
詢
委
員
會
;
社
區
老
人
組
織

.
，
非
正
式
觀
察
.
，
政
府
或
社
區
組
織
﹒
，
機
構
僱
員
.
，
往
昔
之
程
序
紀
錄
﹒
，
有
關
文
獻
等
獲

得
。

肆
、
把
索
、
王
之
需
妥
轉
變
為
程
序

八
廿
認
明
未
來
程
序
之
整
體
目
標
及
預
期
之
成
果
。

已
認
明
在
未
實
際
施
行
程
序
前
必
須
完
成
之
步
蟬
，
例
如
聘
請
工
作
人
員
;
招
攬
義
務
工

作
人
員
;
定
購
設
備
等
。

目
擬
定
一
連
串
可
供
選
擇
之
程
序
設
計
，
以
便
基
於
他
日
之
變
遲
時
有
所
適
從
。

的
在
眾
多
不
同
之
程
序
設
計
中
(
每
一
設
計
只
滿
足
案
主
們
之
部
分
需
求
)
決
定
那
工
程

序
設
計
較
適
合
於
機
構
之
目
標
。

上
述
提
及
之
要
點
可
從
案
主
﹒
'
委
員
會
.
，
木
同
社
團
﹒
'
往
昔
之
經
驗
.
，
其
他
同
性
質

之
程
序
;
或
文
獻
中
獲
得
有
用
之
資
料
以
供
參
考
。

伍
、
行
政
土
應
思
考
之
妥
點

的
預
定
辦
公
室
單
位
;
設
備
;
食
物
;
盡
早
通
知
有
關
單
位
人
員
以
便
日
後
相
五
協
調
。

目
進
行
登
記
會
員
或
組
員
手
續
。

的H假
若
案
主
們
要
交
活
動
費
用
的
話
，
緊
記
要
有
完
備
之
會
計
系
統
並
簽
發
收
撥
。

甘
在
任
何
高
齡
人
住
之
活
動
程
序
，
為
肪
範
不
測
事
件
，
宜
事
前
購
倫
適
當
之
保
險
。

的
何
在
行
政
上
對
負
責
程
序
之
社
工
具
提
供
支
援
|
|
例
如
經
濟
上
﹒
，
人
手
上
.
，
訓
練
上
﹒
'

務
求
不
單
在
書
面
文
字
上
支
持
，
更
要
在
口
頭
上
及
可
見
的
支
持
上
著
力
。

村
實
物
之
資
頓
運
用
1
|
例
如
空
間
;
設
備
;
文
具
等
。

的
推
展
宣
傳
有
關
程
序
之
施
行
日
期
，
例
如
透
過
電
蓋
;
電
視
臺
;
報
章
;
傳
單
;
報
告

欄
;
廣
播
;
個
人
通
知
等
。

上
述
資
料
可
從
機
構
內
之
行
政
指
南
﹒
，
手
冊.
，
會
議
.
，
細
心
觀
察
﹒
，
文
獻
.
，
或
與
有

關
之
機
構
行
政
階
層
研
討
而
獲
得
。

陸
、
設
計
及
推
尿
有
關
程
序

付
把
整
體
程
序
割
分
為
不
同
之
副
程
序
，
以
便
針
對
某
一
高
齡
案
主
豪
之
實
在
需
求
而
定

出
更
共
體
之
目
標
。

已
定
出
程
序
中
最
適
當
之
活
動
;
成
員
數
目
額
;
預
期
之
參
與
程
度
(
積
極
或
消
極
〉
;

著
重
點
所
在
(
教
育
性
;
社
會
性
;
丈
憑
性
;
一
股
興
趣
)
;
程
序
施
行
場
所
(
室
內

;
室
外
;
纖
構
中
;
社
區
中
)
;
所
需
之
空
間
及
設
施
;
推
行
之
時
間
及
次
數
;
與
其

他
程
序
問
之
關
係
。

開
預
先
安
排
或
預
約
專
題
議
員
及
設
備
﹒
'
室
內
擺
設
.
，
燈
光
﹒
，
一
音
響
.
，
坐
位
安
排
﹒
'
幻
燈

機
等
。

的
假
若
在
業
主
們
不
熟
習
之
場
所
舉
行
活
動
程
序
時
，
必
須
顧
及
交
通
芳
便
否
;
廁
所
設

施
妥
善
否
;
其
他
工
作
員
之
攝
度
及
適
應
能
力
。

困
在
職
訓
練
有
關
工
作
員
對
是
項
程
序
之
認
識
。

的
確
保
程
序
依
計
劃
而
推
行
，
在
必
需
時
作
出
適
當
立
調
整
。

上
述
資
料
之
來
源
與
第
四
項
雷
同
，
除
了
在
程
序
設
計
上
可
參
考
有
關
文
獻
及
教
育

籌
劃
著
作
。

一切一

卒
、
訐

估

付
收
集
一
切
有
關
是
項
程
序
的
目
標
之
資
料
以
決
定
程
序
之
價
值
及
有
否
真
正
達
成
預
期

之
成
效
。

口
把
收
集
之
資
料
作
有
系
統
的
分
析
。

開
把
評
估
之
結
果
向
行
政
人
員
;
案
主
們
;
諮
詢
委
員
;
顧
問
;
有
關
人
士
等
報
告
。
提

出
有
關
程
序
的
未
來
需
要
﹒
，
往
昔
成
欽
.
，
機
構
所
扮
演
之
角
色
﹒
'
蒙
主
們
及
有
關
人
員

之
回
饋
;
結
果
，
利
端
及
弊
端
。
以
便
對
他
日
之
再
推
展
有
所
辯
證
。

\

如
欲
獲
取
上
述
資
料
，
可
參
考
任
何
有
關
評
估
審
判
;
或
透
過
問
卷
;
與
案
主
協
談

等
而
得
到
。

上
列
七
項
程
序
設
計
上
之
要
積
只
提
供
予
社
工
員
一
個
基
本
的
出
發
點
而
己
，
實
在

需
要
社
工
員
在
實
際
工
作
揖
過
中
因
應
執
行
。
但
若
在
任
何
一
項
為
高
齡
人
仕
而
提
供
之

程
序
都
經
過
上
述
思
考
的
話
，
筆
者
深
信
該
程
序
必
定
更
能
具
體
地
符
合
我
國
老
人
們
之

需
求
的
。




